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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议   书

甲方（委托方）：                        

乙方（受托方）：      瑞丰会计事务所    
甲方因业务发展需要,欲在香港成立公司，现全权委托香港瑞丰会计事务所向香港有关政府机构申请办理香港公司注册相关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内容条款：

一、甲方必须提供董事和股东数据：清晰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中英文个人住址(或通信地址)、有效联络电话。

二、甲方需填写“注册香港公司委托书”一份，确认香港公司中、英文名称、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董事股东资料、股份分配比例等。

三、甲方必须确保所提供的数据真实无误，保证注册成立的公司用于合法商业运作，并承担该公司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

四、乙方为甲方代理细节如下：
a) 确认甲方要求申请注册公司名称、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及董事、股份分配比例；

b) 确认首任股东、董事、董事会主席、法定秘书等委任数据；

c) 由会计师组织公司章程大纲及法定文件(由股东签署)，向政府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d) 代申请人宣誓公司成立，申领公司注册证书、代缴公司注册费用；

e) 代申请人办理税务登记，申领公司商业登记证书，代缴印花税及商业登记年费；

f) 代申请人申印公司章程大纲、法定文件、股票册、制作钢印、签字章、圆胶章，代付费用；

g) 提供公司法定秘书、注册地址、电话接听、传真、信件收发、文件转递等商业服务。

五、办理费用明细和付款方式：
1） 办理费用：RMB：      元（包括首年须向香港政府有关部门缴纳的费用和乙方代理费用）；

2） 付款方式：签署委托协议书时付50%预付款RMB：      元，余款50%即RMB：      元，在领取公司整套注册完成资料时付清。

3） 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为HKD 10,000 ，需缴纳政府厘印税HKD   /    （千分之一）

六、办理时间：乙方收到甲方签署的申请公司法定文件和预付款后，新公司约10-15个工作日办理完毕，现成公司约3-5个工作日办理完毕。

七、本协议双方订立后，如乙方无法完成甲方委托之业务，甲方此前所交的款项乙方给予退还。

八、公司注册完成，甲方在接到乙方通知后，必须在30天内领取公司资料。若甲方逾期不领或无任何理由答复，视为自动放弃该公司，乙方有权处理该公司并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九、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最终解释权归乙方所有。

甲方                                        乙方                            

日期                                        日期                            


















